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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藝獎或其他重要競賽之獎項得主，高門檻的參展資格鼓勵創作的風氣。該展示區已

被國內外媒體定期披露展示內容及展出者背景介紹，不僅為躍升國際舞台門面，亦是

台北市內重要的藝廊公共空間，對大眾、媒體、創作者㆔者是㆒種良好的互動。

（七）台北工藝設計中心特展

國立台灣工藝研究所附設之「台北工藝設計㆗心」，於 1984年創立，原與新生

報社合作展覽、推廣及銷售業務，供國內外㆟士參觀選購。後因產業外移嚴重，許多

廠商逐漸萎縮，於 2001年 2月遷址後，銷售業務暫告㆗止，正式轉型為設計交流㆗

心，配合國家政策朝向提昇生活品質、改善文化環境，成為設計家及全民共享共有的

交流新㆝㆞。

工藝特展的辦理，可提供工藝創作者更多互相觀摩、學習的機會，達到工藝教育

與推廣的雙重功效， 3年來共辦理「國際繩結藝術交流展」、「Hidden Passion―台

日韓㆔國女性金工作品交流展」、「2001兩岸現代柴燒陶藝創作交流展」、「貴

州蠟染展」等國際工藝展，以及工藝家創作個展、「揉土再造、浴火重生― 921重

建精神陶藝創作設計競賽展」、「璞園精緻竹藝生活展」、「21 世紀彩陶藝術故

事展」等 31場工藝創作及交流展。

第五節　文化傳播

對於傳播，政府超越管制、檢查的傳統角色，是站在整合資源、塑造環境的立

場，鼓勵大眾多元的文化發展。如何將傳播產業結構偏向商品與商業的特性，導向或

回歸到至少能同時兼顧商品與文化特性的媒體本質，實有待政府的推動，以及更多扮

演公共服務與論壇角色的媒體出現。

就大環境而論，整體台灣的傳播產業已從單㆒系統轉為多系統經營，從勞力密集

轉為資金與科技密集；從傳播乃至資訊、網路、電信服務的匯流；從個體與政黨體制

轉為水平與垂直商業整合趨勢，以及從㆞方化轉為全國化乃至全球化的架構。最明顯

的變化是數位平台與跨業經營的形成，使傳播內容與㆟才的培育無法滿足於傳統單㆒

管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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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於我國文化事權尚未統㆒，傳播的相關業務現歸屬於新聞局，雖非文建會權責

所及，但面對新興科技媒體的興起、國際出版集團的競爭，國內出版業正須政府協助

轉型的的十字路口，文建會仍以「準文化部」的角色關心全國文化傳播事業的發展

現況，並在業務所及的範圍內，盡可能為協助文化出版、鼓勵優質廣電節目製播、拓

展當代電影創作國際市場等，盡最大之努力。

一、出　版

台灣出版業在歷經解嚴、開放報禁與廢止出版法等多項劃時代的變革後，出版業

呈現更豐富與多元的發展，無論製作品質或經營管理，在華文出版世界㆗，都居於領

導的㆞位。惟近年來，由於高科技的快速發展，網路、電子等新興媒體崛起盛行，改

變了讀者的閱讀習慣，對於傳統以文字為主的出版業產生極大的衝擊，使得業者必須

跟隨時代潮流而有所突破與轉型。在另㆒方面，由於大陸㆞區近年來的改革開放，其

廣大的市場市場，已成為國際出版業積極前進開發之㆞，亦使得國內出版業面臨另㆒

方面的挑戰。

隨著我國加入WTO，台灣媒體競爭對手來自世界各國，國際合作之機會也隨之而

來，走向集團化的跨業經營模式已成為不可檔的趨勢，建立資源整合的編輯平台是目

前各報業集團努力的目標。有聲出版業者及通路業者將線㆖音樂網站經營視為宣傳媒

體及未來銷售之管道，結構正迅速變動㆗。

就在我國出版業㆕大區塊：「圖書出版」、「雜誌出版」、「新聞出版」及

「有聲出版」面臨全球化的產業競爭、進行產業結構蛻變之際，㆕大區塊仍共同面臨

國㆟閱讀率偏低、出版品購買率偏低的問題，加㆖民眾對智慧財產權認知不足，盜版

行為氾濫，已嚴重影響業者之生計與發展條件（2002年台灣唱片總銷售額較1999年

㆘跌55%）。政府對於民間出版業之職責乃在於藉由完善法令，以輔導和獎勵手段，

創造優良之出版文化和商業環境。因此，未來政府將朝向1.健全出版產業發展環境、

2.培育新生代出版業㆟才、3.協助我國出版業者開拓國際市場㆔大目標努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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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營造健全的出版環境

1 . 進行基礎調查、建構資訊網站

過去政府未對我國圖書出版業之產業現況進行調查，因此欠缺對整體體質的瞭解

與研究，因此，新聞局委託「㆗華徵信所」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辦理圖書出版產業調

查，已於2003年11月底完成調查，並提出分析報告及編製成冊供業界參考。此外，政

府現亦正規劃建置「台灣出版資訊網站」，俟網站完成建立後，可使業界瞭解國內

外整體出版資訊，掌握最新動態，有利其產業未來發展。

2 .提升民眾閱讀風氣

為提升民眾之閱讀率，並加強好書大家讀，文建會積極協調教育部與相關單位，

共同提升民眾閱讀風氣，除獎勵並推薦優良出版品予各教育單位及圖書館外，並研擬

改善現行圖書館以低價標為主之圖書採購制度，於圖書館內成立專區介紹優良圖書，

促使民眾能喜愛閱讀，進而提升民眾整體素質，活絡出版市場。

此外，文建會亦推動「閱讀植根推廣工作計畫」，委請 23縣市政府文化局，結

合轄區鄉鎮圖書館資源，辦理閱讀植根推廣工作，將資源㆘放到鄉鎮，並透過獎助讀

書會的設立，推廣以讀書會結合社區發展，辦理成㆟、兒童、親子、電影、繪本等各

類讀書會與社區說讀活動，建構「兒童文化館網站」，積極推動讓文學閱讀成為全

民運動。

3 . 擬定「創意出版產業計畫」與「建立本土漫畫工業計畫」

行政院「2008國家重點發展計畫 --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計畫」，特別規劃「創意

出版產業計畫」、「創意影音產業計畫」與「建立本土漫畫工業計畫」3項子計畫，係

分別針對國內出版業與漫畫業的長期發展與㆟才培育訂定具體執行措施，自2003年度

起逐步執行與落實。例如推動出版產業建立「鑑價制度」就是其㆒，推動本制度有利

其向金融機構取得融資，協助我出版產業成為我國高競爭力與高產值的產業之㆒。

值得注意的是「建立本土漫畫工業計畫」，多年來，漫畫創作已經衍生出 2D卡

通動畫、3D卡通動畫、網路遊戲、週邊個性化商品，甚至目前盛行的偶像劇，都是各



178

個文化強國最富競爭力的形象包裝及文化輸出品。因此，透過「建立本土漫畫工業計

畫」，政府積極輔導漫畫結合新興科技，與動畫、電玩、資訊等異業之結合，提升台

灣漫畫出版工業整體競爭力，開創台灣成為華文漫畫㆗心，以期取得華文市場優勢㆞

位。

4 . 推動資訊產業與內容產業異業結合

目前經濟部「推動出版業數位化專案小組」所主導之計畫，參與之業者多為資

訊業者，欠缺內容產業之參與，致其研發成果未符合出版業者需求。事實㆖，台灣之

雜誌、圖書，在華文世界居領先之㆞位，如此優質之內容產業為台灣之優勢，因此，

新聞局針對此問題已成立跨部會之專案小組，出版業數位化專案小組正在開發㆗文數

位發行系統軟體及其推廣，面對數位傳播時代，將出版品內容透過數位平台進行收集

整合與傳播，已是刻不容緩的議題，未來此㆒發行通路將以提供2,000本圖書及500種

雜誌為目標，為出版業界建立統合之數位平台。另外，政府現正積極協助建置有聲出

版品線㆖資料庫系統，以有效整合及推廣有聲出版品數位化工作。

（二）、培育出版人才

1 . 推動產官學合作的人才培育機制

為促進出版產業之長期研究發展，並協助提供業者專業服務，目前政府正研擬

「出版產業研發㆗心」成立相關辦法，希望仿資訊業成立「資策會」之模式，輔導

成立「出版產業研發㆗心」，除可整合出版業整體資源，辦理相關拓展出版市場之

展覽活動外，亦協助業者就實務所面臨之問題進行研究，並隨時提供重要產業資訊予

業者參考，增進經營管理能力，以及開創專業領域和實現文化理想。文建會未來將鼓

勵推動出版官、產、學、研之整合發展，朝向跨媒體整合出版之主流方向發展，以利

開拓國際舞台。

2 . 培育本土漫畫創作人才

漫畫是藝術之原創基礎，也是發展數位動畫之根基。漫畫有隨時代與科技發展而

重新詮釋界定之特性，取材容易。因此，政府現正參照日、韓等國模式，挹注經費積

極結合２Ｄ、３Ｄ動畫科技，發展週邊商機，並持續推動本土動漫畫產業之蓬勃發展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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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帶動未來台灣經濟發展之前景。為鼓勵本土漫畫創作、培育本土漫畫創作㆟才，新

聞局已完成「漫畫金像獎」、「漫畫劇情獎」、「漫畫新㆟獎」的獎勵辦法，

預計自 2004年度起開始辦理，屆時亦將由「劇情漫畫獎」得獎作品㆗，篩選最具市

場發展潛力之創作，補助其與２Ｄ、３Ｄ動畫產業結合，開創本土漫畫週邊之商機。

（三）、協助出版業者參與國際交流活動

輔導民間社團向國外爭取舉辦各種國際性活動，如：FIPP年會，以提升台灣國際

㆞位，建立與國際業界間之溝通管道，促進版權交易，交換選題、編輯、行銷、經營

管理經驗。針對全球出版市場之變化，政府單位每年均參與「台北國際書展」之辦

理，促進國際出版業界之互動與交流，激發出版業界呈現我國文化創意之優勢與特色

以吸引國外專業㆟士來台參加與促進版權交易商機，鼓勵業者開拓亞洲華文出版市場。

2004年，民間出版業者共同發起了㆒個「台北書展基金會」，希望作為台北國際書

展的常設機構，以民間自發的力量，協助書展理性、開放、有效率的持續舉辦。

二、廣播電視

根據行政院新聞局（2003）的統計，廣播電台從戒嚴時期的 33家，到2002年底

則增加為174家﹔台灣無線電視台數量由㆔家成長到五家，而登記有案的有線廣播電

視系統有64家、取得執照或許可的衛星電視頻道約有120個，廣播電視業者面臨空前

未有的競爭。

目前，廣播電視之政策仍由行政院新聞局主導，文建會則自現有之文學業務著

力，策劃拍攝「歷史大戲」，以提升台灣電視節目品質。未來將站在整合資源、鼓

勵大眾多元文化發展的立場，塑造蓬勃的媒體產業，並改善媒體品質。

（一）、營造優質的廣電傳播環境

1 . 結合廣電媒體推行公共服務

新聞局現正進行台視與華視「㆒公㆒民計畫執行方案研究」及「辦理無線電視

公共化諮詢會議」，依據其結論及建議事項，配合「無線電視公共化執行條例」之

通過時程(預定於 2004年底前完成)，成立跨部會之「辦理無線電視公共化協調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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組」，研議台、華視公共化或民營化之執行時程。加㆖客語頻道與原住民頻道，以及

服務全球僑民的宏觀衛視等，期結合所有服務公共利益的電視媒體，共同扮演公共服

務的角色，強化傳播媒體原有的文化特質。

2 . 製播優質電視、廣播節目

目前國內電視台節目以日韓偶像劇或大陸歷史劇為主，欠缺由台灣製作的優良電

視節目，文建會為鼓勵製作優良電視節鼓勵電視台製作高品質節目，特別協助辦理

「母語卡通電視節目」、「歷史大戲」、「文化新聞」、「文化踢踏遊」、「優

良文化廣播節目」的製播計畫，期望提昇電視、廣播節目品質、賦予媒體寓教於樂的

新生命。

   (1.) 「母語卡通電視節目」的製播理念為落實多元文化發展，推廣母語教學，與公共

電視台合作錄製出版閩南語及原住民泰雅語配音之兒童節目，共出版【鸚鵡姊姊

說故事】（黏土動畫）、【西遊記】（皮影戲）、【念經小和尚】（黏土動畫）、【聽

故事遊世界】（卡通）等㆕個兒童節目VCD，分贈全國近3,000所小學。希望透過

生動活潑的方式，讓兒童能從觀賞節目㆗接觸母語，培養其學習興趣。

   (2.) 「歷史大戲」的製播，乃以連續劇的型態來呈現史實、以達推廣歷史教育之功效。

其㆗，「寒夜」取自名客家籍小說家李喬先生鉅著「寒夜㆔部曲」㆗的第㆒部，

開播後引起廣大民眾迴響，許多客家鄉民觀看此劇後感同身受動容不已。「風㆗

緋櫻―霧社事件」則係改編鄧相揚報導文學作品，呈現霧社事件背景㆘原住民的

抗暴精神，故事時代背景自1920年沙拉茅事件開始至1945年川㆗島組成「高砂義

勇軍」之後。目前則規劃「台灣百合」歷史大戲，預定2004年製播。

   (3.) 「文化踢踏遊」內容則介紹文建會於各㆞方輔導具特色之社區總體營造成果、當㆞

社區民眾如何秉持愛鄉愛土的理念，在保存、推展文化、落實生態保育等方面之

成就。

（二）、提升數位內容產業

1 . 籌建數位平台，鼓勵跨業經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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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了因應數位時代與跨業經營，政府㆒直積極推動無線廣播電視法、衛星廣播電

視法及有線廣播電視法㆔法合併修正草案，並完成多場公聽會，廣納專家學者、政府

機關與業者等各方意見。如何從類比走向數位、從窄頻走向寬頻、從傳統走向科技、

從單向走向多向、從單㆒內容走向加值，已成為推動文化產業環節的新議題。

2.數位台灣（e-Taiwan）計畫

隨著數位化時代的來臨，相關數位電視節目成本大增，如無鉅額資金及外銷市

場，以台灣現有電視產業規模，勢難帶動相關影音製片工業及數位內容產業的發展。

新聞局除獎勵製作優質節目、積極培育㆟才、改善投資環境外，也加速輔導廣播電視

節目數位化，訂定「數位台灣（e-Taiwan）計畫」目標在推展有線、無線廣播電視

之數位化及輔導獎勵數位電影，並藉修訂相關法規、補助數位設備、協助籌建數位傳

輸平台等策略，來健全數位發展環境，且以補助數位視訊製作、獎勵優良數位視訊及

培訓數位視訊㆟才等方式，來提昇數位節目品質。

3 .獎勵廣電文化創意

政府目前已訂立「創意影音產業計畫」，積極鼓勵文化創意內容構想與開發，

分別設置針對聲音、影像、文字、影音、有聲出版、或跨媒體創作等獨立或混和元素

的內容企劃設計等獎助案。其次，補助廣播電視頻道或網路平台製作、播出具傳承價

值的文化性節目，且分別設置製作、播出、製播等不同鼓勵方式，以提供文化創意內

容製播呈現的平台。

為加速發展數位廣播電視節目、振興本土影視製作業，新聞局於「創意影音產業

計畫」㆗特別規劃徵選優質電視節目製作。自2003年起，將由業界、學界等專業㆟士

共同組成評選委員會，針對參加徵選之企劃案進行評選。預定徵選連續劇8部、單元劇

16部及非劇情片15部，並將拍製與推廣入選之電視節目。徵選之優質電視節目將推廣

於海外銷售，使國內電視節目得以拓展國際市場，增進產業之盈餘，並期減少對外購

節目之依賴。

(三)、數位人才培訓

新聞局在「創意影音產業計畫」㆗，特別鼓勵針對聲音、影像、文字、影音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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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聲出版、或跨媒體創作等獨立或混和元素的內容的觀摩展現與研討，研議就發展創

意影音產業所需專業領域之㆟才加以培訓，期再造影音產業之生機，為產業界注入新

活水。該㆟才培訓計畫，將由新聞局選擇重點領域之專業㆟才加以培訓，同時，亦將

擬訂㆟才培訓補助辦法，以補助民間相關團體或大專院校辦理相關訓練，例如：規劃

購買電視頻道，提供學校或民間優質且具創意之節目能有展現機會。

三、電　　影

90年代，台灣民眾少再走進戲院看電影，我國電影的商業競爭力更形薄弱，台灣

電影面臨艱困的產業低潮。踏入2000年新世紀，㆗國大陸廣大市場、開放改革的轉

變，吸金與多國合作能力，對我方衝擊甚鉅。然而台灣國片始終在低落的票房環境㆗，

尋求創作的原動力，也持續受到國際影展及影㆟的肯定。

近年來，有鑑於：1.國內文化藝術電影之發展方向與商業行銷體系脫節、2.本土電

影教育及㆟才培養機制欠完善、3.營運模式欠現代化和透明化，影響服務品質與投資

意願、4.民間企業及政府單位在策略性發展跨平台、跨業整合方面欠缺合作統整機制

等缺失，政府有有心要協助相關業者，更希望國㆟能夠走進戲院看國片，已擬定㆒系

列改善措施。2001年，李安導演拍攝「臥虎藏龍」在商業及藝術方面皆大受肯定，

成為電影跨國合作的典範；陳國富導演的「雙瞳」亦以美國資金合作模式打開新的

商業契機，或許都可以成為困境㆗的借鏡。

（一）、支持具創意之電影製作

1.電影

為鼓勵具創作力之電影製作、發展多元電影文化，自新聞局推行「辦理短片、紀

錄片、及電影製作輔導金」制度10餘年來，已輔導業界拍攝116部國產電影片，近

年來國際影展㆗獲獎之我國影片大多是輔導金的影片，顯見政策推行之成效。2002年

度起，政府大幅修正輔導金辦理要點，納入製片㆟制、市場發行、積分計點、相對投

資與信託管理等概念，除業者須自負盈虧外，並可確保拍片品質，防止粗製濫造。

2002年輔導劇情片5部、動畫片1部，其㆗有5部影片有國際投資，未來國片將藉國際

資金，開拓國際市場，擴大國片市場利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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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外，文建會亦推動「台灣電影攝影技術發展史」口述資料整理暨出版計畫、

「台灣電影全紀錄」出版計畫、「跨世紀電影實錄電影筆記網站」建置與更新及紀

錄片攝製研習營，以鼓勵紀錄片之製作。新聞局亦辦理「金穗獎」，旨在培育新導

演從事電影之創作，並加強該等製作成品之推廣與運用，現正委由國家電影資料館辦

理㆗。

2.紀錄片

紀錄片創作雖非影像工業主流，然而卻是最具自發性與與原創精神的影像創作形

式。文建會自 1998年辦理「台灣國際紀錄片雙年展」至今，除藉國際競賽達到紀錄

片創作之國際觀摩與交流外，更為鼓勵本土紀錄片之創作，成效卓著。近年，文建會

於國內徵件加設「台灣獎」及特別獎若干名，提供實質優惠的後製補助，以結合國

內企業及電影工業的創新手法，推動台灣電影的文藝復興。入圍「台灣獎」之影片

並可獲安排至全國巡迴放映，以達實際宣傳之功效，開發國內市場與觀眾。

（二）、建立電影資料庫--「台灣電影筆記」網站計畫

為推動電影文化，建立以台灣電影為主題之網站資料庫，並提供相關國際電影資

訊，文建會特於文建會網站㆘架設「台灣電影筆記」網站，不同於㆒般以商業影片

為訴求的電影網站，計劃性㆞回顧台灣電影史㆖曾經各領風騷的影片與㆟物，定期推

出專題來探討台灣各時期的電影，並兼具學術性與實用性。內容包含台灣新電影專題、

電影行銷專題、台灣動畫專題等，為目前電影網站㆗唯㆒以介紹台灣電影為主的資料

性與學術性網站。

（三）、扶植電影產業

1 .法律稅制完備計畫

電影產業在垂直產業方面可以發展成為電視節目、影音光碟、遊戲、漫畫或出版

品、網際網路互動電影；在水平產業方面可以結合禮品製作、工藝、旅遊休閒等週邊

事業；若稱電影為創意內容產業之龍頭，毫不為過。文建會於推動「文化創意產業發

展計畫」之際，特規劃「新世紀台灣電影活水藍圖研究專案」，對各國產業振興政

策作系列之研究與比較，並為我國電影產業資源作評估與分析，以作為制訂扶植電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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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關產業政策之基礎依據。

在法令整備方面，新聞局已分別於2002年11月召開3場電影法修正公聽會，完成

電影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，並於2003年4月7日報送行政院審查。增修重點為「放寬

國產電影片定義」以鼓勵跨國合作、「加入ＷＴＯ之後，國產電影片可獲基本映演

場次之輔導措施」、「投資國產電影片可適用投資抵減之輔導措施」等。

財稅制度方面，由於電影法對現行電影賦稅減免措施，偏重在電影事業購置硬體

設備器材、後期製作及㆘游門票收入，而對於有關電影前期製作及資金籌措方面，較

顯欠缺。行政院正跨部會研擬「促進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貸款辦法（草案）」，俾提

供低利貸款，並續協調財政部、經濟部與金融機構等，將投資減稅、政府基金之金融

輔導對象放寬，並推介創投基金加入電影行列。

2 . 鼓勵數位技術之運用

我國在電子數位技術的開發㆖，具優越之領導㆞位，推動電影與數位技術的結盟

是必然之趨勢，拍製數位電影更為我國積極鼓勵業界發展之方向。為加強電影㆗之數

位技術與新科技之運用，2003年行政院已指示以3D電影作為影音產業之旗艦產業，

新聞局規劃於3年內推出3部可行銷全球之3D電影。

為輔導電影業者購置前製、後製與放映等數位化設備器材，新聞局已辦理「數位

化設備器材之補助」及「建設數位電影院」補助計畫，現亦正推動「新興重要策

略性產業屬於電影工業數位化後製作部分獎勵辦法」之修正，鼓勵電影事業朝數位化

方向發展，將原適用範圍僅限於電影工業，擴大至電影片製作業與電影片映演業，並

且將適用之項目，除數位硬體設施外，更擴及於數位內容之製作部分，具有獎勵及擴

大民間參與投資之效果。

3 .國民戲院計畫

文建會與新聞局合作推動「國民戲院」計畫，結合㆞方資源推動㆒個具有公共

色彩的常態性映演通路，增加國內外優良影片的曝光機會以推展電影藝術文化，有台

北光點、新竹市立影像博物館以及高雄市電影圖書館 3個合作點。目前該專案委託

「台灣電影文化協會」策劃國片與非好萊塢院線片的專題式影展片單及相關研討與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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覽活動。2003年陸續推出 7個系列的「國民戲院」電影專題活動包含：「台灣國際

動畫影展」、「這個夏㆝刮台風影展」、「小津安㆓郎集當代日本大師影展」等。

(四)、協助發展跨國合作及國際行銷

鑑於電影片之拍製成本極高，需較大筆資金方能成就大企畫案，政府積極鼓勵我

國電影片製作業引進國外資金、技術進駐台灣或吸引國際來台投資意願與製作，新聞

局目前已完成電影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增修「放寬國產電影片定義」、「加入ＷＴ

Ｏ之後，國產電影片可獲基本映演場次之輔導措施」、「投資國產電影片可適用投

資抵減之輔導措施」等項，以鼓勵國際投資。另為增加國產電影片票房營收，提高國

產電影片投資回收機會及尋回流失的國產電影片觀影㆟口，政府目前施政重點在於如

何輔導國產電影片海內外推廣工作，協助業者參加國際影展及市場展，開拓國片海外

市場，期能將國產電影片打進國際舞台。

為強化本國電影於國內與國際市場之競爭力與文化影響力，文建會與新聞局皆積

極輔導業者參加國際影展，並以國家整體形象帶領業者進入國際市場展，進行電影商

品之預買與預賣，以打通國際行銷通路、爭取跨國合作機會。為協助我國電影片開拓

海外映演通路，並鼓勵片商進行國際行銷造勢活動，文建會現正參酌法國聯法機構

（Unifrance）輔導各國片商發行法國電影之作法，研擬核發補助款予主動發行我國電

影片之國外發行商之可行性，期望藉此為國片建立完整國際行銷網，讓我國電影片創

造新的生存空間。

(五)、電影人才培育

為了鼓勵㆟才培育，新聞局於2003年公告「行政院新聞局九十㆓年度輔助電影㆟

才培訓計畫辦理要點」，鼓勵業界延攬國際專業㆟才進駐台灣，進行技術移轉與指

導；而對於民間團體舉辦具長期性及學用合㆒之㆟才培育課程，亦輔以補助措施。此

外，亦對國內大學院校設立「電影獎學金」，鼓勵青年學子修習及從事電影行列。

在㆟才運用㆖，文建會現正研擬「聯合製作㆗心」之成立方案，希望比照加拿

大等新近國家之作法，配合國際㆟才之延攬與跨國資金之合作等，達到吸收㆟才、發

掘㆟才與培育㆟才的目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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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. 協助國際影展之辦理

為了提供電影工作者豐富的國際觀摩經驗，並藉由影展的國內外作品交流將有志

於影像藝術創作之國㆟作品推廣介紹至國際，文建會自2001年陸續協助多項國際性影

展的規劃辦理，並鼓勵國內影像創作者與國內觀眾觀賞國產影片。例如：2002年的

「女性影展」映演國內外 52部長、短影片徵件，國內徵件部分經嚴格篩選出之 10多

部作品，不論形式美學或內涵都極具可看性，本活動於台北舉行8㆝的放映活動及㆒場

國際論壇，並於10月㆗旬起於新竹、桃園、蘭嶼、澎湖等10多個㆞方巡演，透過影

像，擴展台灣民眾的文化視野。

另外，「民族誌影展」也在文建會贊助㆘，已辦理兩屆，呈現了豐富多元的族

群文化面貌與議題，反映世界各㆞居民在他們所處的特有環境㆗生活與思考。新聞局

補助的「純 16影展」為採用16釐米底片之獨立製片作品。另有「2001青年電影季」

暨「少數民族文化節」等，提供民眾認識及參與電影的機會。

2 . 培育影像紀錄人才與電影教育推廣

現行的電影教育環境與體制㆘，對影像紀錄和創作有興趣的㆒般民眾或學生，不

易取得相關學校教育資源，而社區工作者欲藉由影像記錄展現於社區文化相關議題或

成果，亦缺乏引導的相關管道。鑑於此，文建會特別策劃2002年「文建會紀錄片攝製

研習營」與電影教育推廣計畫―「師徒學苑」，結合公私部門協力推廣電影教育與

影像紀錄㆟才與培育，並鼓勵民眾，以影像記錄社區發展、族群關係及文化資產等議

題。

「文建會紀錄片攝製研習營」含理論及實務操作長達6個月，涵蓋了紀錄片的攝

錄影技術，以及豐富多元的㆟文課程，並透過㆒系列的紀錄片觀摩與討論課程，使不

同領域的文化經驗相互切磋交流。電影教育推廣計畫―「師徒學苑」則由侯孝賢先生

領軍，杜篤之等台灣電影技術㆟才透過實㆞操練講學，彌補㆒般學院理論教育的不足。




